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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人和人 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 

之法律意见 

     

 

根据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 人和人 律师事务所签署之《聘请专项

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本律师事务所作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所特聘的专项法律顾问，指派本所律师为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进行法律审查。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第14号令《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2013】33号公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0号令《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第127号令《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出具相关意见。 

2018 年 5 月 2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对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函告载明：“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本次交易的标的公

司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原因、为消除上述情形拟采取的措施和时限以及被认定为失信被

执行人是否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 

经本所律师核查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韶娄公司）

提交的涉及本次失信被执行人案件的一审、二审判决书、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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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结案通知书、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协

助执行通知书、衡南县人民法院邮寄执行通知书快递单回执及投递信息、湖南

省衡南县人民法院送达证等相关资料及检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

布与查询网站得出以下事实： 

一、长韶娄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相关情况 

王海波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向湖南衡南县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衡南县人民法院或一审法院）起诉长韶娄公司。长韶娄公

司收到民事起诉状后，委托代理律师应诉，并收集相关证据提交法院。一审法

院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作出（2016）湘 04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长韶娄公司于

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王海波 26750 元，并承担诉讼费 171 元。长韶娄公司

不服一审判决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上诉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改判，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长韶娄公司上诉请求不予以认可，于 2017 年 1 月 9 日作

出（2016）湘 04 号 1461 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长韶娄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签收该判决书。 

2017 年 2 月 15 日，衡南县人民法院依据王海波的申请执行立案，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通过邮政专递将执行通知书邮寄给长韶娄公司，同日，将长韶娄公

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进行公布，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为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的。但由于衡南县人民法院地址填写错误（邮政专递地址与判决书载

明地址不一致），执行通知书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退回法院，由法院门卫保安

签收。 

2017 年 2 月 27 日，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向长韶娄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

知书，要求扣留被执行人王海波在长韶娄公司的赔偿款 26750 元，并在接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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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执行通知书后 15 日内将款项提取至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账户。长韶娄公司

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将款项 26750 元汇入其法院执行账户，并将汇款回执提交

衡南县人员法院提请结案。2018 年 3 月 14 日，衡南县人民法院作出《湖南省衡

南县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17】湘 0422 执 66 号），通知书载明：“湖

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全部履行义务，该案已执行完毕。”同日，该法

院作出《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决定书载明：“现被执行人湖

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按生效的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三）项之

规定，决定如下：将被执行人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从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中删除，本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决定生效后，衡南县人民法院未通过

法院网站系统将长韶娄公司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

中删除。 

二、长韶娄公司为消除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采取的相关措施 

根据上述事实得出：长韶娄公司已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履行完毕生效判决

确定的义务，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也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出具了结案通知书

与执行决定书，确认即日起将被执行人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从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中删除。但由于衡南县人民法院未通过法院网络系统将长韶娄公司

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致使长韶娄公司仍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公布与查询网站予以记录。目前长韶娄公司及其代理律师已与承办法官积极

进行沟通，衡南县人民法院已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通过法院网站系统办理了长

韶娄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撤销手续。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长韶娄

公司已经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中移除。 

    三、长韶娄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对本次重组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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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

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衡南县人

民法院2017年2月20日通过邮政专递方式将执行通知书送达长韶娄公司，但由于

将长韶娄公司地址填写错误导致快件被退回由法院保安于2017年2月25日签收。

根据《民事诉讼法》八十八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

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

为送达日期。由于地址填写错误致使快件被退回，因此衡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

执行通知书没有送达长韶娄公司，长韶娄公司无法根据执行通知书内容履行生

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衡南县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

干规定》（2013 年 7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82 次会议通过,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第一条第六项：“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的”规定将长韶娄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八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包括： 

（一）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

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毁损或者未经人民法院允许处分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

保的财产的； 

（三）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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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按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的； 

（五）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

执行的。 

经本所律师核查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所律师认为：长韶娄公司未收

到衡南县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拒不履

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的相关条件，根据规定不

应当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长韶娄公司在收到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后，于 2017年 3月 16日根据通知书内容将应当赔偿王海波的 26750

元汇入其法院执行账户，至此，长韶娄公司已经履行完毕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应当从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综上，长韶娄公司虽因王海波申请执行一案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但从《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长韶娄

公司不符合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条件；且长韶娄公司没有收到衡南县人民法

院执行通知书而无法根据执行通知书内容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从主观上没

有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故意；长韶娄公司已于2017年3月16日根据协助执行通知

书履行完毕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衡南县人民法院也作出结案通知书、执行决

定书，确定将长韶娄公司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删除。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长韶

娄公司目前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对本次重组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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